西安市阎良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年部门综合预算说明

		
1、 部门主要职责
（一）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食品（含食品添加剂，下同）安全、药品（含中药、民族药，下同）、医疗器械、化妆品、保健品（含保健食品、保健用品，下同）监督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推动建立落实食品安全企业主体责任、地方人民政府负总责的机制，着力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食品药品安全风险；
2、负责食品生产、流通和餐饮服务安全监督工作。负责食品生产、流通以及餐饮服务许可管理工作。建立食品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制定全区重大整顿治理方案并组织落实。贯彻落实国家、省和市上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食品安全标准，根据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
3、负责对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保健品的行政监督和技术监督。贯彻执行国家药典等药品和医疗器械标准、分类管理制度及药品和医疗器械研制、生产、经营、使用质量管理规范和分类管理制度。负责药品、医疗器械零售企业经营许可的初审。负责保健食品经营企业（零售）登记备案工作。负责医疗单位制剂生产（配制）的监督管理工作。组织开展药品不良反应和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工作。
4、依法查处食品、药品、医疗器械、保健品、化妆品在生产、流通、消费、使用等环节的违法违规行为。监督实施问题产品召回和处置制度，对上述品种进行专项整治。
5、负责全区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应急体系建设，拟订区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组织全区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工作。
6、组织实施食品药品安全方面的信息化建设及管理工作。
7、负责开展食品药品安全宣传、教育培训，推进诚信体系建设。
8、指导全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
9、承担区食品安全委员会日常工作。负责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协调，健全协调联动机制。落实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督促检查镇街、相关部门履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并负责考核评价。
10、承办区政府以及区食品安全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情况
西安市阎良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设5个内设机构，分别为办公室、食品生产监管科、食品流通监管科、餐饮服务监管科、药械监管科。西安市阎良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共设下属事业单位3个，分别为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西安市阎良区药品稽查队；全额拨款事业单位：西安市阎良区食品稽查队和西安市阎良区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共设派出机构7个，分别为西安市阎良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凤凰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西安市阎良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华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西安市阎良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振兴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西安市阎良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兴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西安市阎良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北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西安市阎良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武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西安市阎良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
二、2018年年度部门工作任务
一是健全监管体系。进一步健全区、镇街、村（社区）“三级监管”格局，全面推行基层食品药品网格化监管。继续在全区食品药品生产经营单位实施“两图两档一承诺”，扎实推进食品药品企业诚信经营体系建设。强化食品安全考核评价体系，加强对食品药品安全责任落实情况的考核，督促各镇街、各部门落实属地管理和监管责任。
二是提升监管效能。以行政效能革命为抓手，进一步优化许可办事流程，缩短许可时限，全面推行“最多跑一次”，坚持“宽进严管”，严格“事中事后”监管，助力食品药品产业健康有序发展。进一步加大食品安全保险推广力度，加强与保险机构的沟通协调，提高企业参保积极性，有效降低食品安全社会风险。
三是强化精细监管。按照“网格化监管、格式化检查、痕迹化管理、精细化服务”监管模式，对“四品一械”企业实施精准监管。以集贸市场、城乡结合部、校园周边等为重点区域，以小作坊、小摊贩、小餐饮等为重点行业，有针对性地开展食品安全隐患排查，依法取缔食品“黑作坊”、“黑工厂”、“黑窝点”，使无证无照的生产经营户守法经营。
四是狠抓专项整治。持续规范食品药品市场秩序，有力开展“四品一械”各环节专项整治，重点开展学校食堂、校园周边、“三小”、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处方药”等专项整治。突出抓好农家宴监管，严格落实登记备案、及时报告、巡查指导等制度。
五是提升科技支撑。加快提升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能力，扎实推进省市资质认证进度，全年完成1158批次食品监督抽检和1680批次快检任务。全面推广使用监管信息化平台，进一步提高监管工作信息化水平，为实施“四品一械”科学监管和提升监管效能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六是大胆创新作为。整合全区羊乳产业资源，有效发挥产业聚集效应，倾力打造集中生产、加工、销售合作模式，实现利润暴增式、捆绑式增长态势，助推全区经济发展。继续推进食品小作坊集中生产加工模式，提升“三小”综合监管水平。持续巩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区”创建成果，加大“示范超市”“示范市场”等“惠民工程”推进力度，不断扩大餐饮、规范化药房等示范店的覆盖面。继续开展小餐饮改造提升及“明厨亮灶”建设，切实让群众吃得放心、吃得安全。
七是加大执法力度。继续保持严厉打击食品药品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以零容忍、下重拳的态度，坚决查处“四品一械”各类违法案件。完善健全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司法有效衔接机制，形成有效打击食品药品违法犯罪行为的强大合力，不断提高稽查办案的能力和效率，集中力量查办大案要案，以铁腕治理震慑违法犯罪行为。
八是强化社会共治。充分发挥人大、政协代表、特邀监督员和电视、报纸等媒体作用，及时公布食品药品安全预警信息、抽检结果、消费警示等信息，引导消费者共同监督、理性消费。进一步加大宣传教育力度，通过多种载体全方位展示监管工作成效，多层次普及食品安全知识，切实提高群众知晓率和满意度。
三、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区食品药监局的部门综合预算包括药监局本级（机关）预算和所属事业单位预算。
纳入区食品药监局2018年部门综合预算编制范围的二级预算单位共有1个，包括：
	序号
	单位名称

	1
	西安市阎良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本级（机关）

	2
	西安市阎良区食品稽查队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2017年底，区食品药监局人员编制86人，其中行政编制24人、事业编制62人；实有人员81人，其中行政25人、事业56人。
五、部门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2017年9月30日，本部门所属预算单位共有车辆10辆，单价20万元以上的设备0台（套）。2018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0辆；安排购置单价20万元以上的设备0台（套）。
六、部门预算绩效目标说明
区食品药监局2018年无绩效目标表。
七、2018年部门预算收支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2018年，区食品药监局财政拨款收入合计9850645元，支出合计9850645元。其中，区食品药监局本级财政拨款收入8882359元，支出8882359元。区食品稽查队财政拨款收入968286元，支出968286元。本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比上年度预算增加了2078739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因为本年度增加了食品、保健食品专项抽验经费；二是因为本年度国库管理的非税收入有所调整。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018年，区食品药监局财政拨款收入合计9850645元，支出合计9850645元。其中，区食品药监局本级财政拨款收入8882359元，支出8882359元。区食品稽查队财政拨款收入968286元，支出968286元。本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比上年度预算增加了2078739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因为本年度增加了食品、保健食品专项抽验经费；二是因为本年度国库管理的非税收入有所调整。
（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2018年，区食品药监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合计9850645元，其中，区食品药监局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8882359元，区食品稽查队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968286元。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比上年度增加了2078739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因为本年度增加了食品、保健食品专项抽验经费；二是因为本年度国库管理的非税收入有所调整。
2、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区食品药监局本级2018年支出合计8882359元，比上年增加30%。其中“行政运行”科目支出5902359元，比上年减少2%，减少原因是因为人员减少，人员经费降低；“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目支出2920000元，比上年增加311%，增加原因一是因为本年度增加了食品、保健食品专项抽验经费，二是因为本年度国库管理的非税收入有所调整；“药品事务”项目支出60000元，与上年保持一致。
区食品稽查队2018年支出合计968286元，比上年增加1.7%，其中“事业运行”科目支出968286元，比上年增加了1.7%。增加原因是因为人员工资变动，统发工资和日常人均办公经费增加。
2018年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明细情况及与2017年对比情况具体分析如下图：
	部门（科目）代码
	部门（科目）名称
	2017年
	2018年
	比上年增减变化幅度
	增减变化原因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047001
	区食品药监局本级（合计）
	6050032
	770000
	5902359
	2980000
	基本支出减少2%，项目支出增加287%
	基本支出减少是因为人员减少；项目支出增加是因为专项抽验经费和非税成本返还增加

	2101001
	行政运行（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事务）
	6050032
	 
	5902359
	 
	行政运行支出减少2%
	主要原因是因为人员减少，工资福利支出降低

	21010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事务）
	 
	710000
	 
	2920000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目支出增加311%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目支出增加，是因为食品、保健食品专项抽验经费和非税成本返还增加

	2101012
	药品事务
	 
	60000
	 
	60000
	无变化
	 

	047002
	区食品稽查队（合计）
	951874
	 
	968286
	 
	基本支出增加1.7%
	主要原因一是因为人员工资变动，统发工资增加，二是因为日常人均办公经费增加。

	2101050
	事业运行（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事务）
	951874
	 
	968286
	 
	事业运行支出增加1.7%
	主要原因一是因为人员工资变动，工资福利支出增加，二是因为日常人均办公经费增加。



3、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区食品药监局本级2018年“工资福利”科目支出5278413元，比上年减少2.5%，减少原因是因为人员减少，工资福利支出降低。“商品和服务”科目支出3603946元，比上年增加156.6%，增加原因一是因为本年度增加了食品、保健食品专项抽验经费，二是因为本年度国库管理的非税收入有所调整。
区食品稽查队2018年“工资福利”科目支出908570元，比上年增加1.7%，增加原因是因为人员工资变动，工资福利支出增加。“商品和服务”科目支出59716元，比上年增加1.7%，增加原因是因为工会经费增加。
2018年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明细情况及与2017年对比情况具体分析如下图：
	部门（科目）代码
	部门（科目）名称
	2017年
	2018年
	比上年增减变化幅度
	增减变化原因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047001
	区食品药监局本级（合计）
	6050032
	770000
	5902359
	2980000
	基本支出减少2%，项目支出增加287%
	基本支出减少是因为人员减少；项目支出增加是因为专项抽验经费和非税成本返还增加

	301
	工资福利支出
	5415547
	 
	5278413
	 
	工资福利支出减少2.5%
	主要原因是因为人员减少，工资福利支出降低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634485
	770000
	623946
	2980000
	商品和服务支出增加156.6%
	商品和服务支出增加，是因为食品、保健食品专项抽验经费和非税成本返还增加

	047002
	区食品稽查队（合计）
	951874
	 
	968286
	 
	基本支出增加1.7%
	主要原因一是因为人员工资变动，工资福利支出增加，二是因为工会经费增加

	301
	工资福利支出
	893162
	 
	908570
	 
	工资福利支出增加1.7%
	主要原因是因为人员工资变动，工资福利支出增加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58712
	 
	59716
	 
	商品和服务支出增加1.7%
	主要原因是因为工会经费增加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区食品药监局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区食品药监局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
（6） “三公”经费等预算情况。
区食品药监局本级2018年“三公”经费预算为308180元，与上年相比下降0.5%。其中“公务接待费”预算51680元，比上年降低2.9%，下降原因是因为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公务接待。“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预算256500元，与上年保持一致。会议费预算13566元，与上年相比下降2.9%，下降原因是因为精简会议，减少会议次数和参会人数。区食品稽查队2018年“三公”经费预算为7904元，与上年保持一致。其中“公务接待费”预算7904元，与上年持平。会议费预算2346.5元，与上年持平。
（七）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bookmark: _GoBack]区食品药监局本级2018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为3603946元，与上年相比增加256.6%。增加的原因一是因为2018年度增加了食品、保健食品专项抽验经费，二是因为2018年度增加了国库管理的非税成本返还。区食品稽查队2018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为59716元，与上年相比增加1.7%。增加的原因是因为本年工会经费增加了1004元。
（八）政府采购情况。
区食品药监局2018年无政府采购预算，并已公开空表。							

西安市阎良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
                             2018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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